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審 簡 字 第 319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林 秉 樞  04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妨 害 自 由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10 年 度 偵 字 第  05

        857 號 ） ， 而 被 告 自 白 犯 罪 ， 本 院 認 宜 以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（ 原 審 理  06

        案 號 ： 110 年 度 審 易 字 第 964 號 ） ， 並 判 決 如 下 ：  07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8

        甲 ○ ○ 犯 恐 嚇 危 害 安 全 罪 ， 處 拘 役 肆 拾 日 ，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以 新 臺  09

       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緩 刑 貳 年 ， 緩 刑 期 間 付 保 護 管 束 ， 並 應 接 受  10

        檢 察 官 指 定 之 陸 小 時 法 治 教 育 課 程 。  11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2

        壹 、 本 案 犯 罪 事 實 、 證 據 及 應 適 用 之 法 條 ， 除 補 充 「 被 告 甲 ○ ○  13

            於 110 年 8 月 5 日 準 備 程 序 時 之 自 白 （ 參 本 院 110 年 度 審 易  14

            字 第 964 號 卷 附 當 日 各 該 筆 錄 ） 」 為 證 據 外 ， 餘 均 引 用 附 件  15

            即 檢 察 官 起 訴 書 之 記 載 。  16

        貳 、 審 酌 被 告 甲 ○ ○ 與 告 訴 人 乙 ○ ○ 前 為 男 女 朋 友 ， 對 於 感 情 交  17

            往 期 間 縱 有 糾 紛 或 衝 突 ， 仍 應 秉 持 理 性 、 平 和 之 態 度 妥 適 處  18

            理 ， 方 為 男 女 間 相 處 之 道 ， 然 其 不 思 及 此 ， 反 對 告 訴 人 施 加  19

            恐 嚇 情 事 ， 造 成 告 訴 人 之 心 理 受 有 危 害 ， 甚 是 不 該 ， 惟 念 其  20

            案 發 後 已 與 告 訴 人 達 成 和 解 ， 告 訴 人 亦 願 意 原 諒 被 告 ， 復 請  21

            求 本 院 對 被 告 從 輕 量 刑 及 宣 告 緩 刑 等 情 ， 有 和 解 書 影 本 1 份  22

            （ 參 本 院 110 年 度 審 易 字 第 964 號 卷 民 國 110 年 8 月 5 日 準  23

            備 程 序 筆 錄 後 附 文 件 ） 在 卷 可 參 ， 兼 衡 被 告 之 素 行 、 教 育 程  24

            度 、 職 業 、 自 述 母 親 目 前 居 於 安 寧 病 房 ， 期 望 在 母 親 有 生 之  25

            年 盡 力 陪 伴 之 家 庭 經 濟 與 生 活 狀 況 （ 參 被 告 提 出 之 110 年 8  26

            月 17日 刑 事 陳 報 狀 所 附 資 料 、 照 片 ） ， 以 及 犯 罪 後 坦 承 犯 行  27

            ， 態 度 勉 可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處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， 並 諭 知 如 易  28

           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， 以 資 處 罰 。  29

        � 、 查 被 告 本 件 以 前 並 無 任 何 故 意 犯 罪 而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 30

            告 之 紀 錄 ， 此 觀 卷 附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1 份 自 明  31

            ， 足 以 彰 顯 其 素 行 良 善 ， 所 為 本 件 犯 行 固 應 責 難 ， 然 衡 酌 其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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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因 一 時 失 慮 ， 偶 罹 刑 典 ， 犯 後 坦 承 犯 行 ， 並 已 求 得 告 訴 人 原  01

            諒 ， 堪 認 其 知 所 悔 悟 ， 諒 其 經 此 偵 審 訴 訟 程 序 ， 應 知 所 警 惕  02

            ， 堪 信 無 再 犯 之 虞 ， 本 院 審 酌 上 情 ， 認 所 宣 告 之 刑 以 暫 不 執  03

            行 為 適 當 ， 併 予 宣 告 緩 刑 2 年 ， 又 為 建 立 其 正 確 之 法 治 觀 念  04

            ， 本 院 認 除 前 開 緩 刑 宣 告 外 ， 當 為 預 防 再 犯 之 必 要 命 令 ， 併  05

            依 刑 法 第 74條 第 2 項 第 8 款 之 規 定 ， 命 被 告 應 接 受 檢 察 官 指  06

            定 之 6 小 時 法 治 教 育 ， 並 依 刑 法 第 93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，  07

            諭 知 於 緩 刑 期 間 付 保 護 管 束 ， 用 勵 自 新 。 嗣 被 告 如 有 違 反 上  08

            開 負 擔 且 情 節 重 大 者 ， 檢 察 官 得 依 刑 法 第 75條 之 1 第 1 項 第  09

            4 款 之 規 定 ， 聲 請 法 院 撤 銷 其 緩 刑 之 宣 告 ， 特 予 指 明 。  10

        肆 、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49 條 第 2 項 、 第 3 項 、 第 454 條 第 2 項 （  11

            本 件 依 刑 事 判 決 精 簡 原 則 ， 僅 記 載 程 序 法 之 條 文 ） ， 逕 以 簡  12

            易 判 決 處 刑 如 主 文 。  13

        伍 、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得 於 收 受 判 決 書 送 達 之 翌 日 起 20日 內 向 本 院  14

            提 出 上 訴 狀 ， 上 訴 於 本 院 第 二 審 合 議 庭 （ 須 附 繕 本 ） 。  1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9     月     2     日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二 十 四 庭   法   官   李 俊 彥  17

        上 列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林 慈 恩  1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9     月     2     日  20

        附 錄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全 文 ：  21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05 條  22

        以 加 害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自 由 、 名 譽 、 財 產 之 事 恐 嚇 他 人 ， 致 生 危 害  23

        於 安 全 者 ， 處 2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9 千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24
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25

        附 件 ：  26

       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起 訴 書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偵 字 第 857號  28

            被       告   甲 ○ ○   男   42歲 （ 民 國 00年 0月 0日 生 ）  2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新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000巷 00號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： Z000000000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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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  曾 昭 牟 律 師  01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妨 害 自 由 案 件 ， 已 經 偵 查 終 結 ， 認 應 該 提 起 公 訴 ， 茲  02

        將 犯 罪 事 實 及 證 據 並 所 犯 法 條 分 敘 如 下 ：  03

    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 04

        一 、 甲 ○ ○ 與 乙 ○ ○ 前 係 男 女 朋 友 ， 雙 方 迭 因 細 故 而 有 爭 執 ， 詎  05

            甲 ○ ○ 竟 基 於 恐 嚇 危 害 安 全 之 犯 意 ， 於 民 國 109 年 8 月 11日  06

            11時 16分 許 至 同 年 月 25日 10時 47分 許 ， 接 續 以 通 訊 軟 體 LINE  07

            之 語 音 通 話 功 能 ， 向 乙 ○ ○ 恫 稱 ： 「 我 想 通 了 ， 妳 永 遠 不 會  08

            學 乖 。 但 是 我 不 會 放 過 妳 ， 我 也 不 分 ， 但 我 也 不 碰 妳 。 但 我  09

            不 會 放 過 妳 。 就 這 樣 ， 我 們 往 下 玩 ， 然 後 我 們 看 最 後 ， 誰 會  10

            被 影 響 ？ 」 、 「 我 也 不 跟 妳 在 一 起 ， 但 我 就 是 要 修 理 妳 。 聽  11

            懂 嗎 ？ 」 、 「 我 不 要 在 一 起 ， 我 不 要 錢 ， 我 要 整 死 妳 。 就 這  12

            樣 。 」 、 「 妳 往 上 拉 ， 就 是 妳 會 被 揍 ， 然 後 再 一 直 往 上 拉 ，  13

            我 殺 了 妳 ， 妳 試 試 看 。 」 、 「 妳 不 想 信 被 揍 會 很 痛 ？ 妳 不 相  14

            信 我 真 的 會 動 妳 是 不 是 ？ 妳 真 的 不 信 是 不 是 ？ 妳 信 不 信 我 讓  15

            妳 消 失 ？ 我 不 是 開 玩 笑 喔 。 妳 消 失 ， 妳 小 孩 沒 有 媽 媽 喔 。 妳  16

            消 失 就 沒 了 ， 就 句 點 喔 。 」 、 「 . . . 妳 一 定 要 照 我 講 的 做  17

            喔 ， 不 然 妳 會 消 失 ， 妳 相 信 我 ， 我 不 會 像 很 多 人 這 麼 笨 ， 什  18

            麼 攝 影 機 阿 什 麼 什 麼 旅 行 袋 阿 箱 阿 ， 不 是 這 樣 ， 妳 真 的 相 信  19

            我 。 」 、 「 我 一 定 會 搞 到 妳 沒 辦 法 上 班 ， 妳 相 信 我 。 」 、 「  20

            這 妳 講 過 了 ， 我 要 妳 辭 掉 （ 要 求 乙 ○ ○ 掉 其 教 職 工 作 ） （ 乙  21

            ○ ○ ： 辭 掉 我 覺 得 . . . ） 妳 不 辭 是 不 是 ？ 妳 最 後 妳 會 很 難  22

            堪 妳 信 不 信 ？ （ 乙 ○ ○ ： 你 不 要 不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， 教 職 是 我  23

            用 我 自 己 力 量 考 回 來 的 ， 如 果 你 說 你 .. .」 、 「 . . . 我 會  24

            妳 死 得 很 難 看 乙 ○ ○ ， 你 有 聽 到 齁 ？ 」 、 「 我 不 接 受 阿 。 我  25

            不 接 受 阿 ， 不 可 以 。 妳 不 辭 我 們 就 來 輸 贏 ， 妳 試 試 看 。 我 會  26

            玩 死 妳 ， 妳 有 聽 到 齁 ！ 」 、 「 妳 現 在 要 硬 踩 是 不 是 ？ 我 玩 死  27

            妳 ！ 乙 ○ ○ 我 會 殺 死 妳 ！ 妳 試 看 看 （ 乙 ○ ○ ： 秉 樞 你 這 樣 我  28

            沒 辦 法 跟 你 繼 續 再 一 起 ） 我 不 想 在 一 起 . . . 」 、 「 妳 ， 我  29

            現 在 開 始 玩 死 妳 。 我 打 電 話 給 妳 們 學 校 的 人 ， 妳 試 試 看 齁 ！  30

            妳 以 為 我 沒 有 妳 們 校 長 跟 教 務 主 任 的 手 機 嗎 ？ 我 現 在 來 打 ！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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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. . . 我 寄 email ， 妳 的 影 片 ， 我 都 設 好 囉 ！ 妳 試 看 看 ， 妳  01

            明 天 妳 就 去 沒 關 係 ， 我 就 讓 妳 精 彩 到 底 。 妳 聽 到 齁 ！ 」 （ 甲  02

            ○ ○ 行 動 電 話 內 存 有 乙 ○ ○ 之 裸 露 身 體 之 照 片 及 影 片 ， 即 以  03

            可 能 散 布 該 等 裸 露 照 片 及 影 片 之 方 式 恫 嚇 乙 ○ ○ ） 、 「 妳 要  04

            去 齁 ！ 那 我 會 殺 妳 喔 。 妳 聽 到 齁 ！ .. .我 還 會 殺 妳 小 朋 友 喔  05

            ， 妳 聽 到 齁 ！ （ 乙 ○ ○ ： 這 是 底 線 ， 你 不 可 以 說 殺 我 小 朋 友  06

            。 ） 妳 試 看 看 ， 妳 試 看 看 ， 你 現 在 跟 我 硬 槓 齁 ！ 妳 要 不 要 聽  07

            我 的 話 ？ . . . 乙 ○ ○ 我 會 殺 妳 喔 ！ . . . 我 跟 妳 保 證 乙 ○  08

            ○ ， 妳 會 受 傷 ， 妳 相 信 我 ， 妳 做 這 決 定 齁 ！ . . . 我 有 妳 手  09

            機 定 位 我 找 得 到 妳 喔 . . . 妳 現 在 跟 我 跪 下 ， 跟 我 說 對 不 起  10

            ， 你 是 不 是 說 妳 不 跟 我 槓 ？ 妳 現 在 跪 下 跟 我 道 歉 ， 我 現 在 要  11

            殺 妳 ， 跟 妳 小 孩 ， 跪 下 ！ 」 、 「 乙 ○ ○ 我 跟 妳 講 ， 我 真 的 會  12

            殺 妳 喔 . . . 妳 不 相 信 我 會 殺 妳 對 不 對 . . . 妳 現 在 跟 我 求  13

            饒 ， 妳 不 要 被 殺 的 時 候 跟 我 求 來 不 及 喔 . . . 妳 現 在 跟 我 求  14

            饒 . . . 信 不 信 我 殺 了 妳 跟 妳 小 孩 ！ 」 、 「 乙 ○ ○ 妳 信 不 信  15

            被 打 會 很 痛 ？ （ 乙 ○ ○ ： 我 做 錯 了 對 不 起 ） 不 是 我 打 喔 ， 不  16

            是 我 打 喔 。 妳 信 不 信 ？ 妳 信 不 信 ？ （ 乙 ○ ○ ： 請 你 不 要 生 氣  17

            我 做 錯 了 對 不 起 ） . . . 妳 可 以 找 媒 體 找 什 麼 記 者 都 可 以 ，  18

            但 是 最 後 法 律 上 弄 不 到 我 身 上 妳 信 嗎 ？ （ 乙 ○ ○ ： 我 相 信 對  19

            不 起 ） 說 不 定 最 後 妳 小 孩 還 會 痛 ， 不 只 妳 痛 . . . （ 乙 ○ ○  20

            ： 我 錯 了 ） 」 、 「 我 問 妳 喔 ， 我 昨 天 叫 妳 傳 阿 妳 有 沒 有 傳 ？  21

            （ 乙 ○ ○ ： 我 沒 有 傳 ） 妳 是 不 是 故 意 不 傳 （ 乙 ○ ○ ： 是 我 不  22

            對 ， 對 不 起 ） 到 家 為 什 麼 不 傳 給 我 ？ 我 叫 妳 到 了 傳 給 我 妳 有  23

            沒 有 傳 給 我 ？ 妳 有 沒 有 傳 ？ 妳 到 家 有 沒 有 傳 ？ （ 乙 ○ ○ ： 我  24

            沒 月 傳 對 不 起 ） 幹 妳 娘 哩 ！ 我 叫 妳 傳 妳 沒 有 傳 ！ （ 乙 ○ ○ ：  25

            我 沒 有 傳 對 不 起 ） 妳 是 不 是 故 意 不 傳 ？ 誠 實 跟 我 說 （ 乙 ○ ○  26

            ： 我 心 情 不 好 所 以 就 沒 有 傳 了 ， 對 不 起 ） 乙 ○ ○ 妳 會 死 喔 ！  27

            妳 信 不 信 ！ . . . 妳 真 的 會 死 喔 ！ 好 不 好 ！ 」 等 語 ， 致 乙 ○  28

            ○ 心 生 畏 懼 ， 致 生 危 害 於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自 由 及 名 譽 之 安 全 。  29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乙 ○ ○ 訴 由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海 山 分 局 報 告 偵 辦 。  30

                證 據 並 所 犯 法 條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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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一 、 證 據 清 單  01

          02

        編 號        證 據 名 稱               待 證 事 項          03

          04

         1  被 告 甲 ○ ○ 於 警 詢 及 本 署 坦 承 有 於 上 揭 時 間 或 期 間  05

            偵 訊 中 之 供 述 及 自 白     與 告 訴 人 為 上 開 內 容 之 對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話 ， 惟 辯 稱 ： 告 訴 人 應 不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 因 而 心 生 畏 懼 云 云 。     08

          09

         2 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乙 ○ ○ 於 警 證 明 上 揭 全 部 犯 罪 事 實 。  10

            詢 及 本 署 偵 訊 中 之 證 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

          12

         3  上 開 如 事 實 欄 所 示 之 被 告 同 上 。                   13

            與 告 訴 人 通 話 內 容 對 話 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

            文 （ 文 字 檔 ） 1 份 、 扣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

            被 告 所 有 之 行 動 電 話 1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

            及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海 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

            分 局 搜 索 扣 押 筆 錄 、 臺 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

           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搜 索 票 （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

            9 年 聲 搜 字 第 001824號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

            、 扣 押 物 品 目 錄 表 及 黏 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

            紀 錄 表 （ 含 扣 案 被 告 所 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

            之 行 動 電 話 勘 驗 照 片 ） 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

            1 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

          25

         4 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109 年 同 上 。                   26

            度 家 護 字 第 2725號 民 事 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

            宗 （ 案 由 ： 通 常 保 護 令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

            內 所 附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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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雖 於 上 開 期 間 內 （ 109 年 8 月 11日 至 同 年 月 25日 ） 多 次 以 上  10

            開 對 話 之 內 容 ， 對 告 訴 人 為 惡 害 之 通 知 或 實 施 本 件 恐 嚇 危 害 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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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定 之 ， 無 證 據 不 得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4 條 第 2  20

           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按 已 著 手 於 犯 罪 之 實 行 而 不 遂 者 ， 為 未 遂 犯  21

            ； 未 遂 犯 之 處 罰 ， 以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為 限 ， 刑 法 第 25條 定 有 明 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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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片 及 影 片 （ 即 猥 褻 物 品 ） ， 然 並 無 積 證 據 足 認 被 告 已 將 該 等  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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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明 。  13

        四 、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51 條 第 1 項 提 起 公 訴 。  14

            此     致  15

       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 1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21    日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   察   官   黃   冠   傑  18

７


